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2020年

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根据生态环境部《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中加强执法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2020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回头看”工作方案》《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2021-2023年）》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决定开展2020年排污许可证执法检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112个行业重点管理、简化管理范围的排污单位。

二、检查时间
2020年10月26日至11月20日。

三、职责分工
许可证核发部门按照《2020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回头看”工作方案》要求，梳理112个行业疑似无证排污企业和限期整改未到位企业清单并转交环境执法部门核实；会同环境执法部门确定需要开展现场检查的已发证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根据环境执法部门现场检查情况，汇总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检查结果。

环境执法部门按照《关于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中加强执法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日常检查、专项检查掌握的未持证排污企业清单，牵头负责现场检查，检查企业持证排污、依证排污情况。
环境监测部门检查排污单位是否严格落实行监测要求，协助环境执法部门开展现场检查，提供技术支持。
四、检查重点
（一）对于疑似无证排污企业，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持证排污；

（二）对于已发证企业，检查是否依证排污，重点检查许可证内容是否存在缺失或遗漏、排污口设置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超浓度或者超总量排放、是否严格落实自行监测要求、是否严格落实台账记录要求、是否严格落实执行报告要求、是否严格落实信息公开要求。
五、其他事项
（一）对于应当在2019年底前完成申领排污许可证的33个行业（行业明细按照环办环评函〔2019〕939号文件要求执行），未及时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按照无证排污进行立案查处。

（二）对于应当在2020年底前完成申领排污许可证的91个行业（行业明细按照环办环评函〔2019〕939号文件要求执行），未及时申领排污许可证的，责令限期完成排污许可证申领；逾期仍未申领排污许可证且违法排污的，按照无证排污进行立案查处。

（三）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11月30日前将本辖区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检查情况书面材料（含检查情况汇总表，汇总表格式在省生态环境厅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下载）通过环保专网报送省厅。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10月20日

（联系人：环评处冯程，电话：025-86266101；执法监督局林明磊，电话：025-58527503；监测处徐亮，电话：025-5852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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